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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1166次次教教育育考考试试，，时时间间都都列列出出来来了了
教育局已要求各标准化考点、市直学校，承接好有关考试

2017年需要安排在标准化考点的
各级各类教育考试共16个，为确保泰
安全市各级各类教育考试顺利进行，
近日，泰安市教育局通知各标准化考
点学校、市直各学校承担各考试任务。

近几年，泰山区教育局、岱岳区
教育局及其所辖标准化考点学校、市
直各学校高度重视教育考试工作，积
极承担各项考试任务，完善措施，加
强管理，为泰安市考试平安顺利进行
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需要安排在标准化考点的
各级各类教育考试共16个(考试安排
如图)，泰山区教育局、岱岳区教育局
及其所辖标准化考点学校、市直各学

校要提前谋划，统筹协调，按照市招生
考试中心要求承接好有关考试。

各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考
点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做到到岗、履
职、尽责。要加强对监考员等各类工作
人员的选用、培训和监督工作，确保各
类人员素质过硬、工作守规，圆满完成
任务。要切实发挥电子监控、手机屏蔽
仪、金属探测器等标准化考点设备的
功能，防控一切形式的高科技作弊。要
加强考场管理，严把入场关，严格进行
身份确认，防止替考等形式的考试违
法违纪行为。要加强试题保密、考务管
理和涉考师生安全管理等工作，确保
考试平安顺利。 （本报综合）

本报泰安2月13日讯(记者 路伟
通讯员 鲍琛) 10日，泰安市召开

新闻发布会，解读了《泰安市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
责(试行)》，并介绍了泰安市开展环境
保护自查自纠工作情况。

2017年1月23日，泰安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泰安市
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
工作职责(试行)》,明确了泰安市各级
党委、政府、48个职能部门，以及审判、
检察机关的环保工作职责，落实了环
境保护工作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
原则，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

身追责”制度，进一步厘清了环保责任
分工，形成了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环
保新格局。

《职责》明确了各级党委要贯彻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工作的方针政策，
加强领导，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一票
否决”制。市、县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环境质量负责，组织实施大气、水、土
壤等环境污染防治，开展生态保护与
修复等，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强环境保护执法
监管和能力建设。

同时还强化了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要求明确相关
机构负责环保工作，组织实施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包括农村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村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
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土小”企业整治、
秸秆禁烧等，同时要加强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及时处置本辖区内发生的环
境突发事件。

从今年1月份起，泰安市环保局将
对自查自纠工作情况开展一次专项督
查，同时继续畅通举报渠道，2月20日
前，公众全天均可拔打举报电话(0538-
8877681)，或者寄信至专门邮政信箱
(泰安市东岳大街481号市环保局环保
督察信箱，邮编：271000)，对环境问题
进行投诉举报。在其他时间，也可拔打
12369环保热线进行举报。

本报泰安2月13日讯(记者 陈
新) 13日，记者从新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获悉，近日，新泰被命名为

“山东省食品安全先进县(市、区)”，
为山东省首批，泰安唯一上榜的区
县。

2015年以来，按照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和山东省委、省政府总
体部署，山东省食安委组织开展了
首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省级
食品安全先进县(市、区)创建试点。
通过创建，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工
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部门协作
配合明显增强，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和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群众满意度
有了进一步提升。

根据《山东省食品安全城市和
食品安全先进县(市、区)验收细则
(2016)》，山东省食安办组织对首批
5市13县(市、区)进行了群众满意度
调查、现场检查、部门联合复核评价
和社会公示。其中，济南、青岛、烟
台、潍坊、威海5个市，沂源县、高青
县、滕州市、广饶县、邹城市、新泰
市、五莲县、兰山区、禹城市、冠县、
博兴县、鄄城县等12个县(市、区)整
体水平达到验收合格要求。下一步，
省食安委将向国务院食安办申报济
南等5市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申请进行国家验收。

新新泰泰上上榜榜全全省省首首批批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先先进进县县

4488个个职职能能部部门门明明确确环环保保工工作作职职责责
正在开展自查自纠，欢迎市民对环境问题投诉举报

月份 考试 时 间 责任科室

3月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11日 自考科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25日-26日 招生科

中小学信息技术等级证书考试 自考科

4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15日-16日 自考科

5月 春季高考 上中旬 招生科

6月

夏季高考 7日-8日 招生科

初中学业考试 11日-14日 会考科

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下旬 会考科

9月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16日-17日 自考科

10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1日-22日 自考科

全国成人高考 下旬 招生科

11月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上旬 自考科

中小学信息技术等级证书考试 自考科

12月

冬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上旬 会考科

2018年夏季高考美术专业统考 中下旬 招生科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下旬 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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